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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债券名称 

 2020年第一期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二、债券简称及代码 

债券简称 代码 

20 乌城 01 /20 乌城投债 01 152580.SH/2080263.IB 

三、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本期债券已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2020〕147号文件注册 

发行，注册规模为债券面值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 

2020年9月14日，发行人成功发行10亿元公司债券。 

四、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债券名称：2020年第一期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 

（二）发行总额：人民币10亿元。 

（三）债券期限和利率：本期债券期限不超过10年，附第5年末发行人调整

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通过中央国

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簿记建档发行系统，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以市

场化方式确定发行利率。簿记建档区间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根据市场情况充分协商后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前5年的最终基

本利差和最终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确定，并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

案，在债券存续期前5年固定不变。在存续期的第5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可以选

择调整票面年利率，调整后的票面年利率在后5个计息年度固定不变。若发行人

未行使调整票面年利率选择权，则维持原有票面年利率。 

（四）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人民币，平价发行。以100万元为一个

认购单位，认购金额必须是100万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1000万元。 

（五）票面利率：4.25% 

（六）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债券。 

（七）发行方式：本期债券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通过承销团成员

设置的发行网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

外）公开发行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



 

除外）公开发行。 

（八）信用级别：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

券信用级别为A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级别为AAA。 

（九）债券担保：本期债券无担保。 

（十）登记托管：本期债券采取实名制记账式。本期债券在中央国债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总登记托管，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

行分托管。 

1、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的债券在中

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托管。 

2、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协议发行的债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托管。 

（十一）发行首日：本期债券发行期限的第1日，即2020年9月14日。 

（十二）起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9月14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十三）计息期限：自2020年9月14日至2030年9月14日止。 

（十四）还本付息方式：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本期债券每

年付息一次，在债券存续期内的第3、4、5、6、7年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20%

的比例逐年偿还债券本金，后五年利息随当期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

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十五）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9月14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

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付息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1个工作日）个工作

日）；若债券持有人在第5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

息日为2021年至2025年每年的9月1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付息日顺

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十六）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30年9月1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

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25年9月1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十七）监管银行（账户监管人）：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十八）债权代理人：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章  债权代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在债券存续期内，债权代理人国开证券严格按照《债权代理协议》的约定，

对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管理运用情况、本次债券本息偿付情况、信息披

露等进行了持续跟踪，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募集说明书中所约定义务，积极行使了

债券债权代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一、发行人资信情况 

根据《债权代理协议》约定，本公司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并就发行人

出现的重大事项，及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 

2019-2020 年末发行人主要偿债指标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报告期末与上年度

末增减 

流动比率（倍） 2.30 2.50 -8.00% 

速动比率（倍） 2.03 2.13 -4.69% 

资产负债率（%） 53.41 51.85 3.01% 

利息保障倍数 0.90 0.91 -1.10%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23 1.27 -3.15% 

（1）流动比率 

最近两年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2.50 和 2.30，2020 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较

上一年度略有下降，总体保持正常水平。 

（2）速动比率 

最近两年发行人速度比率分别为 2.13 和 2.03。2020 年末发行人速动比率较

上一年度略有下降，总体保持正常水平。 

（3）资产负债率 

最近两年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1.85%和 53.41%，资产负债率略有上升，

基本维持在合理范围之内。 

（4）利息保障倍数以及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最近两年发行人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0.91 和 0.90，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分别为 1.27 和 1.23，发行人利息保障倍数以及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基本保持

稳定。 

总体来说，发行人的整体财务结构较为合理，整体偿债能力良好。 



 

二、担保物资信情况 

本次债券未安排增信机制，无特定资产作为抵押物，无担保人为本次债券履

行担保责任。报告期内均与《2020年第一期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其他偿债保障措施”保持一致且未发生重大变化。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兑付兑息事项，偿债安排及偿债保障措施均得到严格执行，

与募集说明书中一致，运行良好。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实际发行情况，本期债券共募集资金10亿元人民币，

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0乌城01”债券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的

最终投向范围与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用途一致，均用于偿还到期债务。募集资金的

支付过程符合公司内部管理规定和监管银行管理要求。 

 



 

第三章  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及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金刚 

设立日期：1995年1月4日 

注册资本：2198519.896000万人民币 

住    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南路808号怡和大厦1

栋A座写字楼第七、八、九层 

邮政编码：83000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228717737Y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林云 

联系电话：0991-2880026 

联系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华南路怡和大厦808号1栋A座写字楼第八层 

传真号码：0991-2886010 

经营范围：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经营国有资产，开展城市建设项目和其他国有

资产投资及咨询服务，接受政府城市建设资金，进行有偿使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2020年度经营情况 

（一）总体经营情况 

本集团所处行业为城市建设投资、融资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的国有独资公司。本集团所提供的主要产品或服务为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经营国有

资产，开展城市建设项目和其他国有资产投资及咨询服务，接受政府城市建设资

金，进行有偿使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截至2020年末，公司总资产1,864.43亿元，所有者权益868.54亿元，2020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87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0亿元，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7.25亿元。 

（二）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情况 

公司2020年度经营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业务板块 
本期 上年同期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比 

一、主营业

务小计 
262,766.10  245,156.36  6.70% 77.56% 251,935.65  238,483.15  5.34% 80.15% 

项目管理费 1,433.91  506.45  64.68% 0.42% 1,556.48  343.70  77.92% 0.50% 

物业服务费 4,960.46  3,156.25  36.37% 1.46% 4,944.26  3,100.72  37.29% 1.57% 

停车费及广

告收入 
2,950.99  1,576.90  46.56% 1.12% 3,689.57  2,086.58  43.45% 1.17% 

管廊费用 7,774.37  6,161.55  20.75% 2.29% 6,738.97  6,134.87  8.96% 2.14% 

信息系统运

行维护 
8,319.18  6,534.13  21.46% 2.46% 7,274.11  4,608.22  36.65% 2.31% 

监理收入 1,176.62  -  - 0.35% 1,320.74  -  - 0.42% 

展会服务费 1,112.56  1,091.99  1.85% 0.33% 3,882.40  2,064.96  46.81% 1.24% 

公交客运服

务收入 
27,884.89  74,478.62  

-167.09

% 
8.23% 41,253.12  83,046.75  -101.31% 13.12% 

工程项目收

入 
61,112.30  39,692.57  35.05% 18.04% 30,684.98  13,863.55  54.82% 9.76% 

供水服务 65,900.62  57,178.39  13.24% 19.45% 65,310.48  53,581.68  17.96% 20.78% 

污水处理 49,571.35  40,723.11  17.85% 14.63% 38,446.93  32,310.39  15.96% 12.23% 

销售收入 18,037.00  10,739.70  40.46% 5.32% 41,286.77  32,829.41  20.48% 13.14% 

租赁收入 1,717.53  1,212.65  29.40% 0.51% 2,476.81  1,964.93  20.67% 0.79% 

检测及安检

收入 
1,167.40  221.70  81.01% 0.34% 1,876.69  340.84  81.84% 0.60% 

运营服务收

入 
9,028.38  1,490.00  83.50% 2.66% - - - - 

其他 618.54  392.37  36.57% 0.18% 1,193.35  2,206.54  -84.90% 0.38% 

二、其他业

务小计 
76,027.28  28,121.33  63.01% 22.44% 62,381.55  17,454.78  72.02% 19.85% 

项目管理费 143.15  324.19  
-126.46

% 
0.04% 685.51  487.05  28.95% 0.22% 

服务费 11,176.69  1,403.03  87.45% 3.30% 13,968.68  4,339.70  68.93% 4.44% 

公交客运相

关收入 
2,568.31  1,520.71  40.79% 0.76% 2,413.69  1,716.01  28.91% 0.77% 

利息收入 33,357.06  6,215.22  81.37% 9.85% 22,180.21  1,667.41  92.48% 7.06% 

租赁业务 17,109.15  7,556.31  55.83% 5.05% 18,199.22  6,671.45  63.34% 5.79% 

撤村建居户

表、管网改

造支出、民

生工程 

269.96  273.32  -1.24% 0.08% 86.12  366.93  -326.07% 0.03% 

运维费 887.47  412.90  53.47% 0.26% 153.09  202.67  -32.39% 0.05% 

疫情物资 8,796.18  8,796.18  0.00% 2.60% - - - - 

其他 1,719.31  1,619.46  5.81% 0.51% 4,695.03  2,003.57  57.33% 1.49% 



 

业务板块 
本期 上年同期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比 

合    计 338,793.38  273,277.69  19.34% 100.00% 314,317.19  255,937.93  18.57% 100.00% 

三、发行人2020年度财务情况 

（一）主要资产变动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

说明原因 

货币资金 219.20 214.67 2.11%  

应收账款 5.10 3.74 36.36% 注释 1 

其他应收款 277.21 235.95 17.49%  

存货 69.74 82.82 -15.79%  

长期应收款 98.56 100.21 -1.65%  

固定资产 88.10 87.93 0.19%  

在建工程 222.74 162.16 37.36% 注释 2 

其他非流动资产 773.71 758.50 2.01%  

注释1：2020年公司生产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应收账款相应增幅较大。 

注释2：2020年公司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在建工程相应增幅较大。 

（二）主要负债变动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负债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说明原因 

短期借款 46.02 39.52 16.45% - 

应付账款 15.82 13.59 16.41% - 

其他应付款 40.35 36.63 10.16%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48.24 126.44 17.24% - 

长期借款 368.17 362.83 1.47% - 

应付债券 197.75 172.89 14.38% - 

长期应付款 167.99 147.02 14.26% -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说明原

因 

1 总资产 1,864.43 1,743.47 6.94 - 



 

序号 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说明原

因 

2 总负债 995.88 904.07 10.16 - 

3 净资产 868.54 839.41 3.47 - 

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846.65 826.11 2.49 - 

5 资产负债率（%） 53.41 51.85 3.01 - 

6 

扣除商誉及无形资产

后的资产负债率（%

） 

53.80 52.28 2.91 - 

7 流动比率 2.30 2.50 -8.00 - 

8 速动比率 2.03 2.13 -4.69 - 

9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217.42 214.41 1.40 - 

10 营业收入 33.87 31.43 7.76% - 

11 营业成本 27.33 25.59 6.80% - 

12 利润总额 2.00 3.09 -35.28% 注释 1 

13 净利润 1.31 2.12 -38.21% 注释 2 

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净利润 

0.33 1.65 -80.00% 注释 3 

15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0 1.71 -41.52% 注释 4 

16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 

38.55 34.38 12.13% - 

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净额 

27.25 16.06 69.68% 注释 5 

1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净额 

-99.12 -81.61 21.46% - 

1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净额 

74.87 60.01 24.76% - 

20 应收账款周转率 7.66 8.41 -8.92% - 

21 存货周转率 0.36 0.26 38.46% 注释 6 

22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5071  0.04900  3.49% - 

23 利息保障倍数 0.90 0.91 -1.10% - 

24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2.00 1.63 22.70% - 

25 EBITDA 利息倍数 1.23 1.27 -3.15% - 

26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 

27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 

说明 1：非经常性损益是指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但由于其性质特殊和偶发性，影响报表使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断的各

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具体内容按《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

非经常性损益（2008）》执行。 



 

说明 2：EBITDA=息税前利润（EBIT）+折旧费用+摊销费用 

 

注释1：随着公司业务规模不断发展，2020年公司融资规模进一步扩大，财

务费用增长较大。受财务费用增加影响，2020年利润总额下降超过30%。 

注释2：2020年，受财务费用增加影响，公司利润总额下降较大，进而导致

净利润下降超过30%。 

注释3：2020年，受财务费用增加影响，公司净利润下降较大，进而导致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下降超过30%。 

注释4：2020年，受财务费用增加影响，公司净利润下降较大，进而导致归

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超过30%。 

注释5：随着公司业务规模不断发展，2020年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较上年度显著提高，因此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增加超过30%。 

注释6：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存货管理，提高营运效率，因此存货周

转率增加超过30%。 

四、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2020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53.41%，较去年末略有提高，总体保持较低水

平，公司长期偿债能力稳定。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2.30和2.03，较去

年同期略有下降，整体而言，发行人偿债意愿良好，短期和长期偿债能力较好。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87亿元，利润总额2.00亿元，净利润1.31亿元。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不断发展，2020年公司融资规模进一步扩大，财务费用增长较

大。受财务费用增加影响，2020年利润总额和净利润下降较大。2020年，公司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7.25亿元，公司现金流情况良好，保持较好的流动

性。 

整体而言，发行人偿债意愿良好，有一定的偿债能力。 

 



 

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次债券募集资金10亿元，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二、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乌城投债01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按照募集说

明书约定的用途，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中约

定一致。 

三、专项账户开立及运作情况 

发行人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以及账户监管协议的约定，开立专项账户用于接

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专项账户运作过程中，发行人按照监管协议约定，在需从债券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中提取资金时，提前1个工作日向监管银行提交用款申请，监管银行对发行

人提交的用款申请和资金用途说明文件进行形式审查。经审查认为符合债券募集

资金用途的，由监管银行依据用款申请将相关款项直接划付至发行人指定的收款

人账户。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支付过程严格遵循公司内部管理规定，符合监管银

行的管理要求。 

 

 

 



 

第五章  增信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20乌城01”为无担保债券，无增信措施。 

 



 

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0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

会议。



 

第七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截至目前，本次债券尚未进入本金偿付期；报告期内，利息偿付情况一切正

常。 

 



 

第八章  本次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对本期债券

每年进行定期跟踪评级或不定期跟踪评级。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

司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出具《2020 年第一期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首次评级结果为主体 AAA，债项 AAA，评级

展望为稳定。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其他主体评级基于同一个会计年度的数据但级别不同

的情况。



 

第九章  其他事项 

一、发行人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20年末，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合计79.27亿元，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9.13%，被担保方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代偿风险较小。 

二、发行人涉及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无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未发生变更。  

四、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未发生《受托管理人行为准则》第十一条所列情形，无其他重

大事项。 

 




